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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LI LUN

李昌平

结语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提升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品质的根本举措，

更是扩大内需建立内循环、夺取“伟大斗争”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举

措。然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千斤拨不动四两”是普遍现

象，树林召镇的试验旨在通过改革创新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打破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四两拨千斤”的乡村振

兴之法，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贡献树林召智慧。

乡建院是一个为乡村建设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并协作落地实施的专业机

构。过去十年，一直以做村域乡村建设协作服务为主，协作过很多知名美丽乡村示

范村案例，如信阳平桥郝堂村、武汉江夏小朱湾，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岢岚县

宋家沟等。2018 年，乡建院开始协作地方政府探索镇域乡村振兴模式。今天重点介

绍由乡建院彭涛副院长率队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协作的乡村振兴之树林召试

验。

▲树林召镇林原村游客中心

乡村振兴战略及策略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1、中美关系出现了“拐点”，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

2、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拐点”，劳工工资大幅下降，农村人

口城市化的既定目标落空了。

3、城乡比较优势出现了“拐点”，农民问题转化为市民问题来解决，更不经济

了。

4、主流价值观出现了“拐点”，喜欢乡村的人越来越多了，逆城市化和城市化

并存提前到来了。

5、城市资产价格和资金利率出现了“拐点”，追求农村资产资源资本化收益潜

力巨大。

二、战略目标
1、以乡村振兴，促进国民经济内循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以乡村振兴，让 5—6 亿人口在乡村实现有品质的生产生活（即：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宽裕）。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策略选择
重点在以下两方面下功夫，战略目标才能实现。

1、大幅增加广大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2、大幅增加广大农村居民可支配现金流，特别是财产权的融资和变现。

没有广大农民群体的收入大幅增长和可支配现金流的突破性增长，乡村振兴

战略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或者说，任何没有增加农民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的乡村

振兴举措，都是“耍流氓”。

增加农民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的瓶颈

—、农户家庭五大收入增长的瓶颈农民的收入由五大部分构成：

生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劳务性收入，政策性收入。
1、生产性收入的瓶颈：由 于 农 产 品 生 产 出 现 了 供 大 于 求 的 局 面 ， 增 产 不 一 定

增 收 或 甚 至 减 收 ， 农 业 生 产 由 追 求 数 量 增 长 收 入 转 变 为 追 求 价 值 和 价 格 增 长 收

入 ， 只 有 小 农 组 织 化 水 平 及 定 价 权 不 断 提 高 才 能 增 收 ， 因 此 ， 组 织 无 效 成 为 小 农 追

求 生 产 性 收 入 增 长 的 瓶 颈 。

2、经营性收入的瓶颈：由 于 单 个 小 农 户 不 是 有 效 市 场 主 体 ， 不 断 从 经 营 领 域

被 强 势 主 体 排 挤 出 来 ， 因 此 经 营 性 收 入 一 直 是 下 降 的 。 小 农 组 织 化 水 平 低 、 且 金 融

服 务 短 缺 ， 是 增 加 经 营 性 收 入 的 瓶 颈 。

3、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瓶颈：小 农 户 有 财 产 ， 但 由 于 小 农 组 织 无 效 和 为 小 农 财

产 权 服 务 的 金 融 无 效 ， 所 以 小 农 追 求 财 产 性 收 入 无 法 增 长 。

4、政策性收入增长的瓶颈：每 年 各 级 财 政 对 三 农 的 转 移 支 付 是 增 长 的 ， 但 很

少 带 来 农 民 实 际 收 入 的 增 长 。 因 为 农 民 “ 组 织 无 效 ” 与 “ 合 作 金 融 无 效 ” ， 承 接 不 了

财 政 转 移 资 金 ， 大 量 财 政 资 金 转 化 为 私 营 企 业 的 资 本 金 或 现 金 流 ， 财 政 转 移 支 付

反 而 加 速 了 小 农 的 边 缘 化 和 贫 困 化 。

5、增加劳务性收入的瓶颈：农 村 新 增 劳 动 力 是 下 降 的 ，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放 缓 ， 导

致 既 有 劳 务 性 收 入 下 降 。 要 新 增 劳 务 性 收 入 ， 要 靠 劳 务 者 组 织 起 来 为 自 己 劳 动 ， 发

展 集 体 经 济 与 合 作 经 济 — —— 追 求 生 产 、 经 营 、 财 产 、 政 策 性 收 入 的 全 面 增 长 。 这 受

制 于 组 织 无 效 和 金 融 无 效 。

二、增加农民可支配现金流的瓶颈
现 代 社 会 ， 任 何 市 场 主 体 都 得 靠 获 得 可 支 配 的 现 金 流 发 展 壮 大 ， 农 民 的 五 大

收 入 增 长 ， 都 靠 可 支 持 现 金 流 的 增 长 助 力 。 农 民 有 数 百 万 亿 或 千 万 亿 的 沉 默 资 源

资 产 ， 但 不 能 变 成 可 支 配 的 现 金 流 ， 这 是 由 于 组 织 无 效 + 金 融 无 效 导 致 产 权 无 效

和 信 用 无 效 所 至 ， 因 此 ， 农 民 几 乎 就 只 能 靠 出 卖 劳 动 力 过 日 子 ， 这 是 无 法 振 兴 乡 村

的 ！ 不 能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和 可 支 配 的 现 金 流 ， 乡 村 振 兴 的 宏 观 和 微 观 目 标 都 不 可 能

实 现 。 要 想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及 可 支 配 现 金 流 ， 必 须 突 破 双 重 瓶 颈 ： 组 织 无 效 + 金 融 无

效 。

组 织 无 效 和 金 融 无 效 的 根 本 原 因 可 以 分 为 下 面 两 点 。

1、组织无效的根本原因。“ 四 权 ” 不 统 一 ， 在 中 国 农 村 的 大 地 上 ， 只 要 坚 持 四 权

统 一 （ 产 权 、 财 权 、 事 权 和 治 权 ） 的 村 社 组 织 ， 一 定 是 有 效 的 村 社 组 织 ； 四 权 不 统 一

的 村 社 组 织 ， 只 要 向 四 权 统 一 迈 进 ， 也 一 定 会 越 来 越 有 效 。 所 以 ， 四 权 不 统 一 ， 是 组

织 无 效 的 核 心 原 因 。

2、金融无效的根本原因。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下 的 农 村 产 权 制 度 是 村 社 集

体 所 有 制 下 的 小 农 家 庭 均 包 制 ， 小 农 家 庭 承 包 权 再 派 生 经 营 权 。 在 坚 持 集 体 所 有

制 不 动 摇 的 前 提 下 ， 只 有 一 种 金 融 能 支 撑 小 农 的 承 包 权 和 经 营 权 的 抵 押 融 资 ， 这

种 金 融 就 是 村 社 内 置 合 作 金 融 ， 没 有 第 二 个 选 项 。

乡 建 院 大 量 的 实 践 证 明 ： 只 要 村 社 内 置 合 作 金 融 了 ， 金 融 就 会 支 撑 承 包 权 和

经 营 权 抵 押 融 资 ， 农 村 的 沉 默 资 源 资 产 都 可 以 死 钱 变 活 钱 了 ！ 所 以 ， 金 融 外 置 于 村

社 组 织 之 外 ， 是 农 村 金 融 无 效 的 根 本 原 因 ， 也 是 农 户 产 权 无 效 和 信 用 无 效 的 根 本

原 因 。

突 破 组 织 无 效 和 金 融 无 效 的 最 佳 办 法 是 什 么 ？ 乡 建 院 十 几 年 来 ， 在 全 国 2 3 个

省 （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 做 了 几 百 个 村 的 实 验 — —— 在 政 府 种 子 资 金 的 引 导 下 ， 在 党 支

部 的 主 导 下 ， 在 既 有 村 社 内 置 资 金 互 助 社 ， 把 农 民 再 组 织 起 来 、 把 三 资 再 集 约 经 营

起 来 、 把 让 农 户 的 承 包 地 、 房 宅 等 都 能 死 钱 变 活 钱 活 化 起 来 ， 推 动 村 社 逐 步 走 向

“ 四 权 统 一 ” 村 民 共 同 体 。 村 社 内 置 金 融 ， 一 举 两 得 — —— 金 融 有 效 和 组 织 有 效 同 步

实 现 。 主 体 性 = 组 织 有 效 + 金 融 有 效 = 产 权 有 效 = 信 用 有 效 = 服 务 有 效 = 治 理

有 效 = 发 展 有 效 … … 。 上 述 ， 就 是 乡 建 院 四 两 拨 千 斤 之 乡 村 振 兴 模 式 的 密 码 。

乡村振兴之树林召镇实践探索

过 去 十 几 年 ， 乡 建 院 以 村 庄 为 单 元 的 乡 村 振 兴 探 索 有 了 数 百 个 案 例 ， 一 个 村

庄 整 合 资 源 搞 发 展 的 空 间 和 规 模 是 有 限 的 ， 为 了 更 大 幅 度 增 加 更 多 农 民 的 收 入 和

可 支 配 现 金 流 ， 探 索 更 有 普 遍 意 义 的 乡 建 振 兴 模 式 ， 乡 建 院 一 直 希 望 以 乡 镇 为 单

元 做 实 验 — —— 更 好 的 回 应 建 立 内 循 环 的 战 略 目 标 。 鄂 尔 多 斯 市 和 达 拉 特 旗 两 级 党

委 政 府 将 靠 近 包 头 黄 河 大 桥 南 的 树 林 召 镇 设 立 为 农 村 产 权 改 革 试 验 区 ， 邀 请 乡 建

院 协 作 树 林 召 镇 党 委 政 府 探 索 乡 村 振 兴 “ 树 林 召 实 践 ” ， 一 拍 即 合 ， 经 过 一 年 多 的

探 索 ， 已 经 初 见 效 果 。

一、“树林召实践”的雏形
我 将 乡 村 振 兴 “ 树 林 召 实 践 “ 概 括 为 “ 一 个 体 系 ， 两 个 平 台 ， 三 个 突 破 、 四 个 升

级 ” 。

1、“一个体系”

“ 一 个 体 系 ” ， 即 创 建 党 领 导 下 的 “ 村 社 一 体 ” 的 “ 一 村 四 社 ” 及 联 合 社 基 本 组 织

体 系 。 其 中 ， “ 一 村 ” 是 指 行 政 村 及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 “ 四 社 ” 是 指 其 内 部 的 资 金 互 助

社 、 土 地 合 作 社 、 房 屋 合 作 社 、 消 费 合 作 社 。 也 可 以 叫 “ 一 村 四 部 ” 或 “ 一 社 四 部 ” 。 农

村 基 本 产 权 制 度 、 基 本 经 营 制 度 和 基 本 治 理 制 度 和 “ 一 村 四 社 ” 基 本 组 织 制 度 是 一

个 整 体 ， 统 称 “ 一 村 四 社 ” 基 本 制 度 体 系 。 其 中 ， 基 本 产 权 制 度 即 在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控

制 下 的 三 权 分 置 产 权 制 度 ， 这 是 基 石 。 基 本 经 营 制 度 即 集 体 经 济 和 合 作 经 济 主 导

下 的 统 分 结 合 的 双 层 经 营 制 度 。 基 本 治 理 制 度 即 党 支 部 领 导 下 的 村 民 民 主 自 治 制

度 。

在 “ 一 村 四 社 ” 的 基 础 上 ， 再 以 乡 镇 为 单 位 把 “ 一 村 四 社 ” 联 合 起 来 ， 形 成 “ 一 村

四 社 ” 联 合 社 体 系 。 这 个 “ 一 村 四 社 联 合 社 体 系 ” ， 是 更 广 泛 的 把 农 民 组 织 起 来 ， 是

更 大 规 模 的 整 合 资 源 资 产 资 金 集 约 经 营 起 来 ， 是 更 高 水 平 的 活 化 农 村 沉 默 价 值 ！

2、“两个平台”

“ 两 个 平 台 ” ， 即 “ 树 林 召 镇 农 村 产 权 交 易 所 ” 和 乡 建 院 “ 乡 村 壹 家 ” 线 上 产 权 交

易 服 务 平 台 。 这 两 个 平 台 是 一 体 化 的 ， 互 动 且 互 为 服 务 ， 共 同 为 农 村 要 素 市 场 化 服

务 。 这 两 个 平 台 为 农 村 一 切 合 法 产 权 主 体 、 交 易 一 切 合 法 产 权 产 品 、 提 供 一 切 服

务 ， 包 括 确 权 、 登 记 、 颁 证 、 转 让 、 委 托 经 营 、 审 核 、 公 证 、 监 证 、 监 管 、 金 融 、 结 算 、 担

保 等 服 务 。

3、“三个突破”

在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上 突 破 — —— 多 村 整 合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合 作 共 建 中 心 村 、 小 镇 、

产 业 园 区 和 社 区 。 建 设 有 未 来 的 村 庄 、 小 镇 和 园 区 ， 面 向 未 来 建 设 村 庄 、 小 镇 和 园

区 。

在 农 户 及 集 体 经 济 和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发 展 权 利 上 突 破 — —— 农 民 及 集 体 经 济 和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 不 仅 仅 种 庄 稼 ， 更 要 种 厂 子 、 种 房 子 、 种 社 区 和 园 区 、 种 特 色 小 镇 和

共 享 农 庄 ， 可 以 发 展 合 作 金 融 、 合 作 保 险 ， 也 可 以 开 产 权 交 易 所 、 还 可 以 进 城 开 设

超 级 市 场 ， 其 他 市 场 主 体 能 做 的 ， 合 作 经 济 和 集 体 经 济 都 能 做 。

在 农 村 要 素 市 场 化 上 突 破 — —— 通 过 “ 一 村 四 社 联 合 社 体 系 ” 内 部 的 “ 三 级 市

场 ” 交 易 制 度 创 新 ， 把 各 村 社 内 分 散 的 、 没 有 价 值 的 、 无 法 同 外 部 有 效 交 易 的 资 源

资 产 进 行 内 部 定 价 、 合 作 整 理 、 规 划 、 报 建 和 初 级 开 发 ， 变 成 能 入 市 交 易 的 价 值 爆

增 的 产 权 产 品 入 市 ； 在 乡 村 住 房 制 度 创 新 上 突 破 ， 未 来 村 和 小 镇 的 农 民 住 房 和 市

民 住 房 同 权 ， 市 民 也 可 以 拥 有 在 未 来 村 及 小 镇 社 区 的 居 住 权 和 房 屋 使 用 权 ； 农 民

的 承 包 权 、 经 营 权 、 股 权 、 收 益 权 等 都 可 以 入 市 交 易 ， 内 置 金 融 不 仅 为 农 民 之 间 的

产 权 交 易 提 供 服 务 ， 也 为 市 民 下 乡 获 得 农 村 产 权 及 产 权 转 让 提 供 服 务 。 让 乡 村 各

种 要 素 在 城 乡 之 间 双 向 自 由 流 动 ， 让 城 乡 真 正 实 现 融 合 发 展 。

4、“四个升级”

小 镇 和 中 心 村 升 级 。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的 空 间 移 动 可 以 产 生 爆 炸 式 的 价 值 增 长 。

因 此 在 国 家 层 面 有 占 补 平 衡 、 跨 区 域 指 标 交 易 等 等 政 策 支 持 农 民 追 求 财 产 性 收 入

增 加 。 树 林 召 镇 通 过 “ 一 村 四 社 ” 联 合 社 体 系 内 部 的 三 级 市 场 交 易 功 能 ， 把 各 村 的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向 中 心 村 和 小 镇 集 中 、 向 园 区 和 社 区 集 中 ， 统 一 规 划 ， 实 施 中 心 村 和

小 镇 升 级 计 划 。 乡 建 院 专 门 研 发 了 未 来 中 心 村 模 型 和 未 来 小 镇 模 型 。 小 镇 和 中 心

村 升 级 包 括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升 级 、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升 级 、 生 态 环 境 升 级 、 消 费 升 级 、 产

权 升 级 、 收 入 结 构 升 级 、 人 口 规 模 升 级 等 等 。 这 些 升 级 是 通 过 组 织 升 级 和 各 种 资 源

的 优 化 组 合 实 现 的 。 中 心 村 升 级 和 小 镇 升 级 ， 会 带 来 农 民 收 入 和 可 支 配 现 金 流 的

爆 炸 式 增 长 。

产 业 升 级 。 两 个 方 面 ： 一 方 面 是 农 业 产 业 升 级 ， 农 业 产 业 升 级 需 要 其 基 本 经 济

主 体 的 组 织 化 升 级 作 为 基 础 ，“ 一 村 四 社 ” 联 合 社 体 系 主 导 农 业 产 业 化 — —— 形 成 产

业 链 的 闭 环 和 闭 环 内 的 服 务 的 金 融 化 ， 形 成 闭 环 并 以 内 置 金 融 为 支 撑 — —— 产 品 生

态 化 、 资 本 增 密 、 品 牌 增 密 、 技 术 增 密 、 智 能 增 密 ，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树 林 召 的

农 业 规 模 化 、 产 业 化 和 服 务 金 融 化 水 平 己 显 著 提 升 。 另 一 方 面 是 “ 一 村 四 社 ” 联 合

社 不 仅 只 搞 农 业 及 农 业 产 业 化 ， 还 做 社 区 和 园 区 开 发 ， 也 做 金 融 保 险 产 权 交 易 ， 做

其 他 经 济 主 体 能 做 的 一 切 经 营 ！

服 务 和 治 理 升 级 。 在 ” 一 村 四 社 ” 联 合 社 体 系 的 支 持 下 ， 为 农 村 居 民 的 服 务 必

然 升 级 ， 从 生 产 到 生 活 所 需 要 的 服 务 ， 都 可 以 先 服 务 后 结 算 ， 服 务 的 广 度 ， 服 务 的

规 模 ， 服 务 的 品 质 都 显 著 升 级 。 不 仅 买 车 、 买 保 险 可 统 一 服 务 ， 甚 至 维 修 也 可 以 统

一 服 务 。 服 务 要 做 到 把 农 民 服 务 的 离 开 村 社 没 法 活 的 地 步 ， 让 所 有 农 民 都 高 度 依

靠 村 社 的 服 务 。 服 务 升 级 了 ， 服 务 好 了 ， 治 理 就 自 然 升 级 了 。 无 事 权 ， 就 没 有 治 权 。

事 权 强 大 ， 治 权 就 强 大 ！

生 态 升 级 。 生 态 文 明 价 值 观 主 流 化 是 大 趋 势 ， 生 态 升 级 了 ， 乡 村 的 一 切 才 是 更

有 价 值 。 “ 一 村 四 社 ” 联 合 社 体 系 建 立 ， 是 一 次 组 织 升 级 ， 组 织 升 级 是 生 态 升 级 的 保

证 。 按 照 树 林 召 镇 的 统 一 规 划 ， 升 级 不 仅 有 自 然 生 态 ， 还 有 产 业 生 态 、 居 住 生 活 生

态 等 都 应 全 面 升 级 。

树林召实践的实现路径

第一步：设 立 改 革 试 验 区 ， 做 好 顶 层 设 计 ， 成 立 由 主 要 领 导 牵 头 的 改 革 试 验 领

导 班 子 。

第二步：批 准 成 立 镇 级 村 投 开 发 公 司 （ 各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为 主 体 的 股 份 合 作

公 司 ） ， 以 村 投 公 司 为 主 体 孵 化 一 村 四 社 联 合 体 系 。

第三步：把 农 民 重 新 组 织 起 来 ， 把 资 源 资 产 资 金 集 中 整 合 利 用 起 来 ， 让 死 产 权

活 化 起 来 （ 三 级 交 易 体 系 ） 。

第四步：建 立 线 上 线 下 互 动 的 农 村 产 权 交 易 服 务 系 统 ， 促 进 要 素 市 场 化 。

第五步：启 动 试 验 区 乡 村 振 兴 ， 城 乡 融 合 规 划 编 制 。 以 村 投 公 司 为 主 体 编 制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 镇 域 乡 村 振 兴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 试 点 村 村 庄 规 划 ， 根 据 发 展 需

求 逐 步 编 制 其 他 村 庄 规 划 。 允 许 试 验 区 内 划 定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方 位 ， 由 乡 镇 统 筹 平

衡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 允 许 多 个 村 社 之 间 通 过 互 换 土 地 的 方 式 ， 集 中 发 展 ， 共 建 中 心 村

和 实 施 镇 域 整 体 升 级 发 展 。 已 经 完 成 田 园 综 合 体 总 体 规 划 ， 试 点 村 乡 村 振 兴 规 划 ，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 政 策 配 套 基 本 形 成 。

第六步：实 施 四 个 升 级 。 中 心 村 和 小 镇 升 级 、 产 业 升 级 、 服 务 和 治 理 升 级 、 生 态

升 级 。


